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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主席-李華明先生： 

（意見書） 

要求政府立即交出 30 名新「雪糕仔」牌照時間表 

 
食物及衞生局於 2009 年 2 月 10 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

會上，承諾保留現有 28 個“冰凍甜點”流動小販(俗稱 : 雪糕仔)牌照及發出 30

個新牌照 。其後因為沒有訂出推出時間表，承諾於在 3 月 10 日再就新舊「雪糕

仔」問題舉行會議提交時間表，最終食環署沒有提交時間表，導致是次會議必須

再就此事進行討論。 

 

歸根結底，都是早前局方刻意將「退牌照特惠金」的最後期限(在 2009 年

12 月 31 日前)與「新發牌照制度」「綑綁」在一起，迫使現有「雪糕仔」必須提

前交回現有牌照，當局才會願意發出新牌。這種令“新牌”及“舊牌”不能並存

的邏輯，阻礙發出“新牌照”，導致 30 名新「雪糕仔」牌照推出日子無期。 

 

  故此，本會現有建議可解決現時之新舊「雪糕仔」問題，建議有二: 
 

(1)  現役 28 名「雪糕仔」(除了 1 名逝世外)選擇不交回牌照繼續

經營，同時簽署不領取特惠金同意書，要求食衞局立刻為新

「雪糕仔」訂出推出時間表。 

(2)  就發出新牌及其所劃定之擺賣地點同時抽籤分配，以免新舊

「雪糕仔」為潛在的重複擺賣地點而造成紛爭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志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 年 4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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